关于转发《成都市教育局关于开展 2022 年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校（园）长任职资格培训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学校（含民办）：
按照教育部“要严格执行新任校长持证上岗制度，新任校长或拟任校长必须参加不少于 300 学时的任职资格培训”和《关于开展幼儿园园长岗位培训工作的意见》要求，市教育局决定开展2022 年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校（园）长任职资格培训，本次培训的承训部门为成都大学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一、培训项目概况
	序号
	培训子项目
	人数
	培训时间/培训地点
	报到时间/地点
	双流区名额

	1
	幼儿园园长任职资格培训项目
	200人（4 个班）

	第一阶段： 
2022年6月21日-7 月19日/成都大学 
第二阶段： 
2022年9月 14-22 日/成都市幼儿园、成都大学
	6月20 日（周 一）下午2点-5 点/成都大学学生活动中心一楼

	5人

	2
	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培训项目
	100人（2 个班）

	第一阶段： 
2022年6月21日-7 月19日/成都大学 
第二阶段： 
2022年9月14-22 日/成都市小学、成都大学
	6月20 日（周 一）下午2点-5点/成都大学学生活动中心一楼

	4人

	3
	中学校长任职资格培训项目
	100人（2 个班）
	第一阶段： 
2022年6月21日-7 月19日/成都大学 
第二阶段： 
2022年9月14-22 日 /成都市中学、成都大学
	6月20 日（周 一）下午2点-5点成都大学学生活动中心一楼

	4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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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培训内容、培训形式
（一）培训内容。严格按照教育部《全国中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培训指导性教学计划》、《全国幼儿园园长任职资格、职责和岗位要求（试行）》、《全国幼儿园园长岗位培训指导性教学计划》和《成都市幼儿园园长岗位任职资格培训课程标准（2019年修订版）》要求执行。
（二）培训形式。采取集中培训和跟岗研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其中集中培训 30 天、跟岗研修 8 天。
三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参训学员应严格遵守《成都市教师素质提升项目管理办法》，原则上不请假。学员因故需要请假和更换其他学员参加培训的，须由区（市）县教育行政部门报市教育局同意。
[bookmark: br1_4][bookmark: br1_3]（二）参训学员培训费由市教育局统一支付,学员交通和食宿等费用由参训学员单位按规定报销。
（三）学员报到时需提供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，培训期间学员需全程佩戴口罩。开班前 14 天内如有新冠肺炎疑似症状、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接触史、疫情中高风险地区驻留史或其他任何疑似情况的，应履行请假手续，培训期间疫情防控工作有新要求的，从其要求。
（五）请拟参加校（园）长任职资格培训的校（园）级干部于6月8日17:00前填报《2022 年双流区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校（园）长任职资格市级培训申报表》（附件1）及信息表（见附件2）电子文档发送邮箱：907988407@qq.com），联系人：杨老师，电话：13348861539。
（六）区教育局将根据情况遴选推荐。

附件：1.2022 年双流区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校（园）长任职资格市级培训申报表。
2.成都市 2022 年校（园）长任职资格培训参训学员信息表。
成都市双流区教育科学研究院
2022 年 6 月 2 日






附件1
 2022 年双流区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校（园）长任职资格市级培训
申报表
	学校名称
	
	姓名
	
	职务职称
	

	任职年限
	
	性别
	
	年龄
	
	联系电话
	

	参加各类校（园）长培训的名称、时间
	

	任职履历

	

	学
校
意
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学校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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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	成都市 2022 年校（园）长任职资格培训参训学员申报信息表

	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       电话                 邮箱         

	培训项目
	序号
	姓名
	单位
	性别
	教龄
	职称
	职务
	手机
	QQ 号
	身份证号码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此表请以电子表格上报。
